




融水苗族自治县气象局
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气象局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股室：
为了更好地开展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工作，根据上级气象部门的相关工作要求，融水苗族自治县气象局对2018年修订的《融水县气象局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规定实施细则（试行）》进行了总结评估和再修订。现将新修订后的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按细则要求抓好落实。原融气发〔2018〕12号停止执行。
附件：融水苗族自治县气象局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规定实施细则


2020年3月23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融水苗族自治县气象局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规定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柳州市气象局关于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规定实施细则》（柳气发〔2019〕17号）要求，为了确保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部门及时掌握重大气象信息，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原则：突出重点、及时高效。 
第三条  县气象局成立重大气象信息报告研判小组，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气象台、办公室、气象灾害防御（应急）管理中心、气象科技服务与防雷中心人员组成。
第四条  一般情况下，研判小组负责组织分析会商，研判是否需要启动重大气象信息报告流程，确定报告的内容及方式，并报告柳州市气象局；对于紧急、重大的突发灾害性天气，县气象台业务人员可直接向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报告，决定是否启动重大气象信息报告流程。
第五条  重大气象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严重的致洪、致灾暴雨；
（二）严重的致灾强对流天气；
（三）严重的连续干旱；
（四）雨雪冰（霜）冻等严重的低温冷害；
（五）严重影响我县的台风；
（六）其它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重要气象信息。
第六条  重大气象信息报送方式：可选择电话、专报、当面报告、传真、短信和微信等有效方式。
（一）对于中短期预报和气候预测等时效较长的重大气象信息，采用《重大气象信息专报》报送，并可同时采用电话、短信或当面报告等方式报告；
（二）对于突发重大灾害性天气短时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可采用电话、短信或当面报告等方式报告。
第七条  当达到启动自治县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启动标准（见附表1）或上级气象部门要求启动重大气象信息报告时，县气象台值班人员报告单位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
第八条  局办公室、气象灾害防御（应急）管理中心、气象科技服务与防雷中心负责收集与气象相关的重大信息及舆情监控，并及时将重大情况报告单位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 
第九条  启动重大气象信息报告流程时，由气象台牵头单位负责制作《重大气象信息专报》，经局分管领导审核后，由局主要领导或其指定的局领导签发。
第十条  本局发布的《重大气象信息专报》报送自治县党政主要负责人、自治县党政分管领导、主任、分管副主任，自治县党委、政府办公室，抄送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自治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等部门。
第十一条  强对流引发的局地强降雨、冰雹、雷雨大风等突发灾害性天气，自治县气象台发布较高级别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并根据实际情况向本级党政领导报告，发布红色预警信号必须启动重大气象信息报告流程。 
第十二条  当采用电话、短信或当面汇报等方式报告重大气象信息时，局主要领导或其指定的局领导负责向自治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汇报，局分管领导或气象台值班领导负责向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领导及办公室汇报；局领导应及时将服务情况告知气象台，气象台要及时做好记录。
第十三条 县气象台负责收集自治县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反馈信息，及时报告局领导，填写《重大气象信息报告记录表》，内容包括报告记录、电话记录、反馈记录等资料，并报柳州市气象局。
第十四条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应急联动，做好重大气象信息在部门之间的共享，做好公众气象服务，提高服务效率。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自治县气象局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附件1：融水苗族自治县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启动标准
附件2：重大气象信息报告记录表
附件3：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工作流程
附表1
融水苗族自治县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启动标准
	天气类别
	启动标准

	暴雨
	1 监测或预报有8个及以上乡（镇）出现暴雨，且有3个及以上乡（镇）出现大暴雨，或有8个及以上乡（镇）出现持续2天以上的暴雨，并可能造成严重灾害；
②县域内主要江河流域超警戒水位，预报仍将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③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或因灾有重大人员伤亡、失踪等，预报洪涝区域、上游区域仍有强降雨；
④监测或预报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并可能造成严重灾害。

	强对流
	监测到严重致灾的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干旱
	1 监测或预报≥8个乡（镇）的测站达到气象干旱重旱以上等级， 并预报干旱天气或干旱范围进一步发展，将造成重大影响。
②监测到局部出现严重旱情，并造成重大影响。

	低温冷害
	2 监测或预报≥8个乡镇有冻雨、雨夹雪、雪；
2 监测或预报≥8个乡镇最低气温低于0℃，或出现霜冻或冰冻。

	台风
	受台风影响，监测或预报测站有≥8级大风，且出现大暴雨或预报有大暴雨。

	其它
	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重要气象信息。


附件2
重大气象信息报告记录表
   编号：      
	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报告方式
	电话  文字专报   当面报告   其它       

	报告内容：
                 报告人（签名）：


	反馈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反馈内容：
记录人（签名）：


	备注：


注：本表用于记录向本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本部门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及反馈情况。
附件3      
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工作流程
1.县气象台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对照自治县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启动标准初步判定是否启动重大气象信息报告流程。
2.预报或实况达到重大气象信息报告标准，气象台值班员要及时通知局分管领导，建议重大气象信息报告研判小组启动重大气象信息报告流程。
3.按照《融水苗族自治县气象局关于重大气象信息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规定实施细则》规定通过电话、文字、书面等形式，将重大气象信息报告：自治县党政主要负责人、自治县党政分管领导、主任、分管副主任，自治县党委、政府办公室，抄送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自治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等部门（人员和联系方式随后整理）。
   4.气象灾害防御（应急）管理中心、办公室、气象服务与防雷中心负责收集与气象相关的重大信息及舆情监控，并及时将重大情况报告局分管服务领导和主要领导。
5.气象台做好《重大气象信息报告记录表》的记录、检查、发现不完整的要及时补充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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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柳州市气象局。











融水苗族自治县气象局办公室





         2020年3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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